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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及

福利事務委員會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

就你於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有關陳沛然議員書面提問的

來函，綜合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衛生署、社會福利署(下

稱「社署 J )及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 J )提供的資料，
我現獲授權綜合回覆如下:

(一)在融合教育政策下，教育局除向學校發放常規資助

外，一直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專業文援及教師垮

訓，以便學校透過全校參與和三層支援模式，照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育局為公營普通學校提

供的額外資源，以學習支援津貼為主。在二零一七

/一八學年前，學習支援津貼;函蓋八類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由二零一七/一八學年開始，學習支

援津貼亦涵蓋有精神病患(包括思覺失調、焦慮

症、抑鬱症等)的學生，以便學校有額外資源，加

強照顧這些學生在學習、社交、情緒和行為上的需

要。我們鼓勵學校需要透過上述的三層支援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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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習支援津貼支援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例去口學

校可增聘額外人手如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設計活動

及教材，協助學生進行課堂學習活動、外購專業支

援或輔導服務(如在校內提供行為或情緒輔導)、

推行校本教師垮訓等事宜。此外，學校亦會按需要

舉行跨專業的個案會議，讓精神科醫生、醫務社

工、教育心理學家和學校人員(包括駐校社工、輔

導人員)共同商討通切的支援策略，幫助有精神病

患的學生。

由二零一七/一八學年起，教育局亦為教師開辦

「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 J '以提高教師對精神

健康的關注，並加強他們識別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

要學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 。 該課程包括為一般教師

提供的初級垮訓及為專責教師提供的深造垮訓 。 此

外，每學年教育局都會為教師舉辦與支援有精神健

康需要學生相關的講座、研討會和經驗分享會等，

讓更多中、小學教師掌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

的失口識和能力。

為配合教師支援學生的需要，我們亦編製不同資源

以幫助教師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包括

有自殺風險)的學生，包括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推出

的《識別、支援及轉介有自殺行為的學生一學校資

源、手冊 》 和「防止學生自殺」專題網頁及於二零一

七年八月推出的由教育局與醫管局協作發展的《 認

識及幫助有精神病患的學生一教師資源手冊 ~ ，供

教師參考之用。

另一方面，食物及衛生局聯同教育局、醫管局及社

署於二零一六/一七學年起推出「醫教社同心協作
計劃 J '以學校為平台，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提供過切的支援服務。該計劃已於二零一八/一九

學年起擴展至約四十問學校，並會加入醫管局「兒

情計劃」的元素，以便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需要的

學生。

(二)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兒童一般會由衛生署兒童體能

智力測驗中心作初步評估，然後會被轉介往醫管局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作進一步評估和治療。衛

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為中學及小學學生提供促進

健康及預防疾病的服務。已登記參加服務及合資格

並的學生會免費接受切合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健

康需要的周年健康評估服務，當中包括精神健康的

普查。學生在接受檢查後如發現有精神健康問題，

會獲安排轉介至衛生署轄下的健康評估中心、醫院

管理局的專科診所或其他合迪機構作進一步評估

和跟進。

衛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為懷疑在成長發

展過程上有問題的 12歲以下兒童，提供全面的體能

智力測驗評估服務和診斷、制訂康復計劃、向這些

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暫時文援、提供覆診評估，以及

進行公眾健康教育活動。完成評估後，我們會根據

個別兒童的需要，制訂跟進計劃。兒童會獲轉介至

其他過當的服務提供者，以接受訓練及教育支援。

按照現時的安排，衛生署為兒童提供預防、篩查及

評估服務。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會盡快

和適當地獲轉介至專科醫生(包括醫管局的精神科

服務)以接受進一步跟進。醫管局亦會為這些兒童

制定治療方案。

由於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於

醫管局接受診治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人數

目，由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的 21 900人，增至二零

一七至一八年度的 33 900人(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增幅約 55% '醫管局在過去幾年分

別加強了全港各提供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的

聯網相關隊伍的人手，進一步提升兒童及青少年精

神科服務的支援。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公布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 x 下

稱 I ~檢討報告} J )建議採用三層護理模式以支

援精神有健康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諮詢

委員會正與政府各相關政策局、部門及相關的持份

者緊密合作，跟進《檢討報告〉的建議。而各相關

政策局/部門亦會不斷檢討及監察所提供的服



務，並適時增撥人手和資源，以確保服務能滿足有

精神健康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各方面的需要。

(三)現時在精神健康專線工作的醫護人員包括四位精

神料資深護師和 34位註冊精神科護士。為提供全日

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諮詢服務，部門內所有誰冊精

神料護士的輪班工作安排是參照葵浦醫院住院服

務病房內註冊護士的輪班安排，為非五天工作周。

而總工作時間也與醫管局其他全職註冊護士相

同，為每周四十四小時。精神健康專線會按服務需

求而作迫切的人手調配，並會定期探討相關之改善

策略。

(四)社署透過非政府機構成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下稱「綜合社區中心 J ) ，為全港 15歲或以上的

精神病康復者、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其家

人/照顧者和居住當區的居民，提供由預防以至危

機管理的一站式、以地區為本的精神健康社區支援

服務，當中包括輔導服務、外展服務、職業治療訓

練、日問訓練、治療及支援小組、社交及康樂活動、

個案轉介、公眾教育等。

政府多年來持續為綜合社區中心增撥資源。在二零

一八至一九年度，政府將於綜合社區中心增設臨床

心理學家職位及增加社工人手，以加強對精神病康

復者及其家人(特別是其子女)的支援，亦會設置

流動宣傳車，加強社區教育以期及早預防精神病。

在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政府會把綜合社區中心的

服務對象擴展至有精神健康需要的中學生，以加強

對他們的專業支援，並協助他們順利過渡至合適的

成人服務。

(五)社署會不時檢視轄下的醫務社工人手及其服務個

案數目。就現有的服務及資源，社署會因應社區的

需要及醫院管理局在醫療服務的發展等情況，作適

當的調配或尋求新資源，以應付不斷轉變的服務需

求。考慮到個案數目持續增加及為加強由醫務社工

提供的專業支援，本土署會於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起



於衛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及醫管局的普

通料及精神科醫院增加約 20名醫務社工。

過去三年，每名醫務社工平均處理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度
每名醫務社工

平均處理的個案數目

2015-16 62 
2016-17 62 
2017-18 66 

社署沒有備存每名醫務手土工處理新及舊症的個案

數目和平均處理個案的時間的資料。

(六)政府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開始推行「到校學前康復

服務試驗計劃 J (下稱「試驗計劃 J ) ，由有經驗

推行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統籌及安排

跨專業團隊包括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

療師、臨床/教育心理學家、社工以及特殊幼兒工

作員，為就讀參與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囡暨幼兒中

心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額。政

府已預留每年經常開支4億 6千萬元，在二零一八至

一九學年把計劃納入常規服務。社署已委託顧問團

隊為試驗計劃進行評估研究，為常規化的服務棋式

及服務標準提出建議。社署會參考評估研究的建議

來檢視所需人手。

當「至lJ 校學前康復服務」納入常規服務時，社署會

與非政府機構共同制訂 《 津貼及服務協議 } ，協議

內會界定需提供的福利服務及所要求達到的服務

表現標準。非土署會透過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監管受資

助機構的服務表現 。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馮品聰 j宣言l 代行)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副本送: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秘書(經辦人:黃安琪女士)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秘書(經辦人:徐偉誠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經辦人:謝穎如女士)

教育局局長(經辦人:劉穎賢博士)

衛生署署長(經辦人:鍾偉雄醫生)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經辦人:林碧碗女士)




